
規章制(修)訂格式注意事項



大綱

• 1.封面

• 2.著作權頁

• 3.規章全文首頁

• 4.條文格式

• 5.末條

• 6.頁尾



封面



著作權頁



規章全文首頁



條文格式



末條
(規章及表單管理辦法第8條第2項)

規章末條條文應將所有的審議會議名稱列出，最後一個審議會議的主席身分不同時，分述如下，
擇一表示：

一、主席非校長時：

(一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(二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，報教育部核定(備查)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(三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及○○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二、主席係校長時：

(一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(二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及○○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(三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及○○會議通過，送○○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
(四)本辦法經○○會議及○○會議通過，報教育部核定(備查)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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